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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篇  财政管理篇  

第一章 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政策述评 

高 等 教 育 财 政 体 制 ， 与 高 等 教 育 的 行 政 管 理 体 制 和 财 政 管

理 体 制 密 切 相 关 ， 在 这 两 种 管 理 体 制 确 定 后 ，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政

策 最 为 核 心 的 问 题 可 以 分 为 两 个 ： 一 是 用 以 保 障 和 促 进 高 等 教

育 发 展 的 财 政 来 源 ， 二 是 财 政 支 出 模 式 。  

一 、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来 源  

与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体 制 相 关 的 是 高 等 教 育 的 行 政 管 理 体 制 和

财 政 管 理 体 制 。 本 书 所 指 的 高 等 教 育 行 政 管 理 体 制 属 于 宏 观 意

义 上 的 管 理 体 制 ， 不 包 括 学 校 内 部 的 管 理 体 制 。 高 等 教 育 的 管

理 体 制 是 指 事 权 与 财 权 相 统 一 的 体 系 化 的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组 织 制

度 。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隶 属 于 国 家 行 政 管 理 体 制 。 新 中 国 成 立

以 后 的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分 两 个 阶 段 ： 一 是 条 块 分 割 的 管 理 体

制 ； 另 一 个 是 两 级 管 理 ， 以 省 为 主 的 体 制 。  

（一 ） 条 块 分割 时 期 ， 高 等教 育 财 政 来源 根 据“所 属”

原则 确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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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实 行 高 度 集 中 的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， 中 央 按 行

业 设 置 了 许 多 相 应 的 管 理 部 门 。 为 培 养 自 己 所 需 的 人 才 ， 它 们

设 立 了 为 自 己 服 务 的 高 等 学 校 ， 如 铁 道 部 设 立 交 通 大 学 和 铁 道

学 院 等 ， 根 据 行 业 发 展 计 划 培 养 本 部 门 所 需 要 的 人 才 。 作 为 省

级 单 位 的 地 方 政 府 ， 一 方 面 按 属 地 原 则 将 建 立 于 本 地 域 内 的 部

分 高 等 学 校 划 属 本 省 （ 地 ） 管 理 ， 另 一 方 面 按 本 地 发 展 需 要 设

置 了 其 他 地 方 的 高 等 学 校 。 这 样 ， 就 形 成 了 中 央 直 接 经 办 和 垄

断 高 等 教 育 ， 中 央 各 部 门 所 属 和 地 方 所 属 的 高 等 学 校 并 存 ， 中

央 业 务 部 门 和 地 方 政 府 分 别 承 办 和 管 理 高 等 教 育 的 格 局 。 其 中

中 央 各 部 门 所 属 的 高 等 学 校 称 为 “条 ”，地 方 所 属 的 高 等 学 校 就 可

以 称 为 “块 ”。在 这 一 管 理 体 制 下 ，管 理 者 分 别 为 自 己 所 管 辖 的 高

等 教 育 进 行 投 资 ， 不 收 学 费 而 且 还 提 供 大 量 助 学 金 用 于 困 难 学

生 生 活 和 书 籍 费 用 的 补 贴 。 教 育 经 费 列 入 国 家 预 算 ， 实 行 统 一

领 导 ， 中 央 、 省 市 县 分 级 管 理 ， 高 等 学 校 财 政 来 源 比 较 单 一 ；

毕 业 生 的 流 向 也 相 应 较 简 单 ，或 者 进 入 了 “对 口 行 业 ”，或 者 在 相

应 地 区 进 行 工 作 。 同 时 ， 这 些 高 等 学 校 也 分 别 向 自 己 的 主 管 部

门 提 出 科 研 计 划 ， 接 受 科 研 经 费 ， 进 行 相 应 的 科 学 研 究 服 务 。  

条 块 分 割 的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， 与 当 时 的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相

适 应 ， 一 方 面 为 各 行 业 和 地 区 培 养 了 大 量 所 需 人 才 ， 进 行 了 极

富 针 对 性 的 科 学 研 究 ， 促 进 了 行 业 和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； 另

一 方 面 ， 其 弊 端 也 比 较 明 显 ， 如 学 校 缺 少 办 学 自 主 权 ， 部 门 分

割 、 重 复 建 设 和 效 益 低 下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也 随 之 而 来 。 随 着 中 国

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建 立 ，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的 改 革 也 就

成 为 必 然 。  

（二 ）两 级 管理 ，以省 为主 ，省级 政 府投 资 高等 教育

的责 任加 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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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据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法 》《 国 务 院 关 于〈 中 国 教 育 改

革 与 发 展 纲 要 〉的 实 施 意 见 》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高 等 教 育 法 》以

及 《 中 共 中 央 、 国 务 院 关 于 深 化 教 育 改 革 全 面 推 进 素 质 教 育 的

决 定 》 等 法 律 、 法 规 和 文 件 的 精 神 ， 1993 年 中 国 开 始 按 照 “共

建 、 调 整 、 合 作 、 合 并 ”① 的 方 式 ， 对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进 行 改

革 。 改 革 的 主 要 目 标 是 “由 中 央 和 省 两 级 管 理 ， 以 省 统 筹 为 主 ”。

改 革 的 重 点 牵 涉 高 等 学 校 布 局 及 结 构 、中 央 与 地 方 的 职 责 分 工 、

政 府 与 学 校 的 关 系 、 事 权 与 财 权 的 划 分 等 对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发 展

有 全 局 性 影 响 的 问 题 。  

经 过 改 革 与 调 整 ， 除 中 央 所 属 部 门 高 校 外 ， 中 国 高 校 形 成

了 中 央 和 省 级 人 民 政 府 两 级 管 理 、 以 省 级 人 民 政 府 管 理 为 主 的

新 体 制 ， 其 中 省 级 政 府 可 以 宏 观 调 控 和 管 理 全 省 高 等 教 育 的 规

模 、 结 构 、 布 局 ， 合 理 配 置 教 育 资 源 。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结 构 变 化

情 况 见 表 1.1。2000 年 是 自 1993 年 高 教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和 布 局 结

构 调 整 工 作 以 来 改 革 力 度 最 大 、 调 整 学 校 最 多 的 一 年 。 通 过 合

并 ， 高 等 学 校 数 量 相 应 减 少 ， 一 些 省 份 高 校 重 复 单 科 性 学 校 过

多 、 办 学 规 模 效 益 不 高 的 状 况 有 很 大 改 善 ， 高 校 布 局 结 构 日 趋

合 理 。 此 后 ， 经 过 多 年 的 高 教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和 布 局 结 构 调 整 ，

逐 步 解 决 了 高 等 学 校 办 学 中 存 在 的 突 出 问 题 ， 调 动 了 各 地 政 府

办 学 的 积 极 性 ， 实 现 了 资 源 优 化 ， 扩 大 了 规 模 ， 提 高 了 质 量 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 共 建 ， 将 部 门 与 地 方 条 块 各 自 办 学 转 变 为 共 同 办 学 ； 调 整 ， 对 高 等

教 育 区 域 设 置 不 合 理 或 学 科 、 层 次 设 置 不 合 理 的 情 况 ， 进 行 管 理 体

制 和 院 系 的 调 整 ； 合 作 ，通 过 优 势 互 补 、校 际 间 教 学 和 科 研 的 合 作 ，

多 学 科 合 作 开 展 教 学 科 研 ； 合 并 ， 就 是 为 了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和 办 学 效

益 ， 发 挥 学 科 优 势 互 补 和 规 模 效 益 ， 因 地 制 宜 地 对 某 些 院 校 进 行 合

并 。 这 四 种 方 式 不 是 孤 立 分 割 的 ， 而 是 既 有 重 点 又 有 交 叉 融 汇 。 参

见《 李 岚 清 谈 高 等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决 策 过 程 》，ht tp：/ /www.edu.cn/ 

20031216/3096067_1.shtml。  



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  

4 

效 益 ， 增 强 了 实 力 ， 高 等 学 校 的 办 学 自 主 权 也 有 所 扩 大 ， 促 进

了 高 等 教 育 的 改 革 发 展 。 两 级 管 理 是 以 省 为 主 的 管 理 体 制 ， 其

主 要 特 点 有 两 个 ： 一 是 政 府 主 导 ； 二 是 根 据 事 权 与 财 权 相 统 一

的 原 则 ，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资 源 配 置 位 置 中 心 下 移 ， 即 在 保 障 和 促

进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方 面 ， 由 省 级 政 府 承 担 更 多 的 财 政 责 任 。  

表 1.1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结 构 变 化 情 况 一 览  

年 度  公 立 高 校  
民 办  

高 校  

合 并 调 整 的  

普 通 高 校  

1998 

（ 不 含

成 教 ）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共 有

1 022 所 （ 其 中 大 学 、

学 院 590 所 ；  

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和 职

业 技 术 学 院 432 所 ）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13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15 所  

—  

合 并 为 29 所

（ 参 与 合 并 高 校

78 所 ）；  

更 名 4 所  

1999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1 942 所 ；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 1 071

所（其中中央各部委所

属学校 248 所）；  

成人高等学校 871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119 所 ）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4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4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15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91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44 所  

—  

合 并 为 31 所

（ 参 与 合 并 高 校

77 所 ）；  

更 名 13 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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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1 813 所 ；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

1 041 所（ 其 中 中 央 各

部 委 所 属 学 校 116

所 ）；  

成人高等学校 772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27 所 ）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12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30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132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9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92 所  

—  

共 计 196 所 高

校（ 其 中 普 通 高

校 143 所 ，成 人

高 校 53 所 ） 参

与 合 并 ，组 建 成

82 所 高 校（ 其 中

普 通 高 校 78 所 ，

成 人 高 校 4 所 ）； 

批 准 设 置 了

48 所 新 的 高 等

学 校 ；  

更 名 8 所  

续 表  

年 度  公 立 高 校  
民 办  

高 校  

合 并 调 整 的  

普 通 高 校  

2001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1 911 所 ；  

普通高等学校 1225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111 所 ）；  

成人高等学校 686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22 所 ）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98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184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5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86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5 所  

—  

调 整 合 并 高 等

学 校 共 计 86 所

（ 参 与 合 并 的 高

等学校 78 所，包

括普通高校 48 所

合并调整为 37 所

新的高 校， 其中

普通高校 34 所、

成人高校 3 所；  

更 名 8 所  

2002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2 003 所 ；  

普通高等学校 1396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111 所 ）；  

成人高等学校 607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20 所 ）  

比 上 年 增
加 92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加 171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少 7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少 2 所  

—  

合 并 18 所 ；  

新 设 置 33 所 ； 

学 院 改 大 学

14 所 ；  

更 名 29 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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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2 110 所 ；  

普通高等学校 1552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111 所 ）；  

成人高等学校 558 所

（ 其 中 中 央 各 部 委 所

属 学 校 19 所 ）  

比 上 年 增
加 107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加 156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少 4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少 1 所  

民 办

普 通 高

等 学 校

173 所  

新 设 置 的 普 通

高等学校 30 所； 

合并院校 13 所； 

更名高校 32 所  

2004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2 236 所 ；  

普通高等学校 1731 所

[ 其 中 本 科 院 校 684

所 ， 高 职 （ 专 科 ） 院

校 1 047 所 ]成 人 高 等

学 校 505 所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126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17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53 所  

民 办

普 通 高

校 和 成

人 高 校

228 所

（ 含 成 人

高校）  

新 设 置 的 普 通

高 等 学 校 53 所

（ 其 中 本 科 院 校

37 所，高等专科

学校 16 所）； 

合 并 调 整 的

普 通 高 校 44 所 ； 

更名高校 31 所 

续 表  

年 度  公 立 高 校  
民 办  

高 校  

合 并 调 整 的  

普 通 高 校  

2005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2 273 所 ；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

1 792 所 [ 其 中 本 科 院

校 701 所 ，高 职（ 专科）

院校 1091 所]； 

成 人高等学校 481 所 

比 上 年 增

加 37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61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24 所  

民办高

校 252 所； 

独立学

院 295 所 

合 并 为 17 所

（ 参 与 合 并 的 高

校 有 35 所 ）；  

更 名 9 所  

2006 

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

2 311 所 ；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

1 867 所 ；  

成 人高等学校 444 所； 

普 通 高 校 中 本 科 院

比 上 年 增

加 75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37 所  

民办高

校 278 所； 

独立学

院 318 所 

合 并 为 3 所

（ 参 与 合 并 的 高

校 有 8 所 ）；  

更 名 22 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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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720 所 ， 高 职 （ 专

科 ） 院 校 1 147 所  

2007 

全 国 共 有 高 等 学 校

2 321 所 ；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

1 908 所 ；  

成 人高等学校 413 所； 

普 通 高 校 中 本 科 院

校 740 所 ， 高 职 （ 专

科 ） 院 校 1 168 所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41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31 所  

—  —  

2008 

全 国 共 有 高 等 学 校

2 663 所 ；  

普通高等学校 2263 所； 

成 人高等学校 400 所； 

普 通 高 校 中 本 科 院

校 1 079 所 ，高 职（ 专

科 ） 院 校 1 184 所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355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13 所  

—  —  

续 表  

年 度  公 立 高 校  
民 办  

高 校  

合 并 调 整 的  

普 通 高 校  

2009 

全 国 共 有 高 等 学 校

2 689 所 ；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

2 305 所 ；  

成人高等学校 384 所； 

普 通 高 校 中 本 科 院

校 1 090 所 ，高 职（ 专

科 ） 院 校 1 215 所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42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16 所  

—  —  



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  

8 

2010 

全 国 共 有 高 等 学 校

2 723 所 ；  

普 通 高 等 学 校

2 358 所（ 含 独 立 学 院

323 所 ）；  

成人高等学校 365 所； 

普 通 高 校 中 本 科 院

校 1 112 所 ，高 职（ 专

科 ） 院 校 1 246 所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53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减

少 19 所 ；  

比 上 年 增

加 22 所  

—  —  

资 料 来 源 ：《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 》。  

高 等 教 育 的 财 政 管 理 体 制 与 中 国 的 财 政 管 理 体 制 也 密 切 相

关 。中 国 于 1994 年 实 行 了 中 央 和 地 方 的 财 政 分 税 制 ，即 通 过 明

确 政 府 间 的 职 责 、 硬 化 地 方 财 政 的 预 算 约 束 进 行 适 当 的 财 政 分

权 。 财 政 分 权 的 实 质 在 于 中 央 政 府 和 地 方 政 府 间 职 责 和 权 力 范

围 的 划 分 ， 以 避 免 信 息 的 不 对 称 ， 促 进 资 源 的 更 有 效 配 置 和 社

会 福 利 的 最 大 化 。 应 该 说 ， 建 立 分 税 制 的 财 政 分 权 体 制 ， 在 教

育 投 入 上 调 动 了 地 方 政 府 的 积 极 性 ， 推 动 了 高 等 教 育 的 持 续 、

健 康 、 快 速 发 展 。 同 时 ， 在 投 资 方 面 ， 各 省 级 政 府 也 确 实 将 教

育 放 在 了 优 先 发 展 的 地 位 ， 2003、 2004 和 2005 年 ， 地 方 政 府

在 教 育 事 业 的 投 入 不 仅 连 年 增 长 ， 而 且 在 总 财 政 支 出 中 始 终 占

据 第 一 位 。 ②  

（三 ）我 国高 等 教育 成 本分 担形 成  

在 各 地 政 府 重 视 教 育 投 资 的 同 时 ，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来 源

也 日 趋 多 样 化 。 这 除 了 与 中 国 多 种 所 有 制 经 济 共 同 发 展 的 经 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  根 据 2004、 2005、 2006年 《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》 整 理 计 算 得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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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 制 相 适 应 外 ， 还 主 要 与 中 国 国 民 收 入 分 配 格 局 发 生 了 变 化 、

政 府 财 政 收 入 在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中 的 比 例 相 对 减 少 以 及 家 庭 和 企

业 所 占 的 份 额 相 对 增 大 有 极 大 关 系 。 ③ 1993 年 颁 布 的 《 中 国 教

育 改 革 和 发 展 纲 要 》 也 明 确 提 出 ：“要 逐 步 建 立 以 国 家 财 政 拨 款

为 主 ， 以 征 收 教 育 的 税 费 为 辅 ， 收 取 非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生 学 杂

费 、 校 办 产 业 经 营 收 入 、 社 会 捐 资 集 资 和 设 立 教 育 基 金 等 多 种

渠 道 筹 措 教 育 经 费 的 体 制 。”中 国 的 高 等 教 育 经 费 来 源 的 渠 道 由

单 一 渠 道 转 向 多 种 渠 道 ， 包 括 财 政 补 助 收 入 、 事 业 收 入 、 上 级

补 助 收 入 、 附 属 单 位 上 缴 收 入 、 经 营 收 入 和 其 他 收 入 。  

与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来 源 多 样 化 相 伴 的 一 个 概 念 是 教 育 成 本 分

担（ cost sharing）。按 “谁 受 益 谁 负 担 ”的 市 场 经 济 原 则 ，举 办 高

等 教 育 的 政 府 （ 国 家 ）、 学 生 （ 家 庭 ）、 社 会 各 界 均 成 为 成 本 分

担 的 主 体 。 世 界 银 行 专 家 20 世 纪 60 年 代 以 来 对 教 育 收 益 率 的

研 究 表 明 ， 高 等 教 育 的 个 人 收 益 率 高 于 社 会 收 益 率 ， 而 且 即 使

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、 办 学 规 模 的 扩 大 ， 高 等 教 育 个 人 收 益 率 的 下

降 也 是 最 缓 慢 的 。 当 然 ， 除 此 以 外 ， 高 等 教 育 还 为 个 人 带 来 社

会 地 位 、 健 康 状 况 等 多 方 面 的 效 应 。 ④ Johnstone 的 研 究 则 为 高

等 教 育 成 本 分 担 提 供 了 理 论 基 础 。 在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成 本 分 担 的

诸 多 主 体 中 ， 学 生 （ 家 庭 ） 所 占 的 比 例 不 断 加 大 ， 成 为 除 政 府

财 政 来 源 之 外 的 主 要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来 源 。1994 年 ，中 国 高 等 院

校 开 始 实 行 招 生 “并 轨 ”， 将 原 来 的 公 费 生 、 自 费 生 改 成 收 费 生 。

1996 年 ，我 国 规 定 高 等 教 育 学 杂 费 水 平 不 超 过 当 年 生 均 教 育 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  李 文 利 .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研 究 ： 回 顾 与 展 望 [J] .  北 京 大 学 教 育 经

济 研 究 （ 电 子 季 刊 ）， 2004（ 4） .  

④  哈 巍 .  谁 为 高 等 教 育 付 费 ： 高 等 教 育 成 本 补 偿 的 国 际 比 较 [J] .  教 育

发 展 研 究 ， 2002（ 3）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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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 成 本 的 25%。⑤ 到 了 2005 年 ，中 国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学 费 收 入 已

占 其 总 收 入 的 34.64%，表 明 学 费 收 入 已 成 为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的 一

大 财 政 收 入 来 源 。  

不 可 否 认 ，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的 成 本 分 担 政 策 ， 对 促 进 中 国 高

等 教 育 在 财 政 紧 缩 情 况 下 的 健 康 持 续 发 展 ，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。

但 其 中 个 人 分 担 教 育 成 本 的 比 例 较 大 。比 如 2005 年 ，仅 学 费 开

支 一 项 就 约 占 城 镇 居 民 收 入 的 60%，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的 180%。

供 养 一 个 大 学 生 ， 需 要 一 个 城 镇 居 民 4.2 年 的 纯 收 入 ， 或 一 个

农 民 13.6 年 的 纯 收 入 ⑥ ， 这 使 受 教 育 不 公 平 、 居 民 负 担 加 重 及

其 他 社 会 问 题 凸 现 出 来 。 因 此 ， 处 理 好 个 人 成 本 分 担 与 高 等 教

育 发 展 的 关 系 是 亟 待 解 决 的 新 问 题 。  

二 、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拨 款 体 制 述 评  

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支 出 是 备 受 关 注 的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政 策 的 另 一

个 焦 点 。 本 书 所 说 的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支 出 ， 是 指 在 高 等 教 育 财 政

保 障 体 制 责 任 划 分 明 确 的 条 件 下 ，为 保 障 高 等 教 育 事 业 的 发 展 ，

以 提 高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为 目 的 ， 将 人 力 、 物 力 、 财 力 等 在 高 等 教

育 事 业 不 同 使 用 环 节 上 所 进 行 的 分 配 与 使 用 ， 其 核 心 是 高 等 教

育 的 财 政 拨 款 模 式 。 本 书 中 所 指 的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支 出 ， 既 包 括

宏 观 领 域 的 支 出 ， 也 包 括 微 观 领 域 如 高 等 学 校 内 部 的 支 出 。 本

节 所 关 注 的 是 宏 观 领 域 的 支 出 。  

（一 ）我 国高 等 教育 财 政投 入体 制 演变 历程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⑤  1996年 ， 原 中 国 国 家 教 委 、 计 委 《 高 等 学 校 收 费 暂 行 管 理 办 法 》。  

⑥  根 据 2006年《 中 国 教 育 经 费 统 计 年 鉴 》和《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》计 算 得 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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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中 国 成 立 后 ， 与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相 适 应 ， 高 等 教 育 基 本 特

征 是 由 举 办 者 负 责 筹 措 和 管 理 经 费 的 财 政 投 入 体 制 。 改 革 开 放

后 ， 高 等 教 育 的 经 费 多 元 化 的 投 入 体 制 逐 步 形 成 。 世 纪 之 交 ，

中 央 和 省 级 政 府 两 级 管 理 、 以 省 级 政 府 管 理 为 主 的 高 等 教 育 管

理 体 制 基 本 形 成 。  

1. 统 一 财 政 分 级 管 理 阶 段  

1949— 1979 年 ，在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框 架 下 实 行 统 一 的 财 政 体

制 。 中 国 少 数 高 校 由 教 育 部 直 接 领 导 ， 部 分 由 地 方 政 府 管 理 ，

大 多 数 高 校 由 中 央 各 部 委 管 理 。 高 等 教 育 的 财 政 投 入 体 制 大 致

可 以 分 为 四 个 发 展 阶 段 ： ⑦  

（ 1）统 收 、统 支 阶 段（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初 ）：对 教 育 经 费 实 行

统 包 ， 按 照 中 央 、 大 行 政 区 和 省 市 三 级 管 理 ， 办 学 经 费 根 据 其

管 理 关 系 由 中 央 和 地 方 分 别 安 排 。  

（ 2） 统 一 领 导 、 分 级 管 理 阶 段 （ 1953— 1957 年 ）： 全 国 财

政 划 分 为 中 央 、 省 和 县 三 级 财 政 管 理 。 教 育 经 费 列 入 国 家 预 算

实 行 统 一 领 导 ， 地 方 根 据 需 要 上 报 并 最 终 由 中 央 平 衡 。  

（ 3） 条 块 结 合 、 以 块 为 主 阶 段 （ 1958— 1966 年 ）： 各 级 人

民 政 府 财 政 部 门 在 编 制 经 费 预 算 和 核 定 下 级 经 费 预 算 时 与 同 级

教 育 部 门 协 商 拟 订 ， 在 下 达 经 费 预 算 时 将 教 育 经 费 单 列 。  

（ 4） 财 政 单 列 、“戴 帽 ”下 达 阶 段 （ 1966— 1979 年 ）： 教 育 经

费 单 独 列 出 ， 教 育 经 费 由 中 央 财 政 统 一 “戴 帽 ”下 达 ， 上 级 部 门

将 经 费 直 接 指 标 分 配 给 下 级 部 门 。  

2. 分 级 财 政 分 级 管 理 阶 段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⑦  马 陆 亭 . 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拨 款 模 式 改 革 研 究 [J] .  高 教 发 展 研 究 ， 2006

（ 5）： 14-15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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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 年 ，中 国 的 财 政 管 理 体 制 发 生 了 本 质 变 化 ，开 始 实 行

分 级 财 政 分 级 管 理 的 体 制 ， 即 由 中 央 统 一 的 财 政 体 制 改 为 中 央

和 地 方 分 级 管 理 负 责 。 除 教 育 部 所 属 高 校 的 经 费 仍 由 中 央 政 府

直 接 负 责 外 ，各 省 、市 、地 方 高 校 所 需 经 费 由 各 省 级 政 府 负 责 。

这 样 可 以 根 据 事 权 与 财 权 相 统 一 的 原 则 ， 做 到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资

源 配 置 下 移 ， 即 在 保 障 和 促 进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方 面 ， 由 省 级 政 府

承 担 更 多 的 财 政 责 任 。  

（ 1）财政切块、分级负责阶段（1980—1994 年）：高等院校的

教育事业经费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各自切块安排，分级负责。  

（ 2） 分 税 制 阶 段 （ 1994 年 至 今 ）： 国 家 开 始 实 行 分 税 制 ，

明 确 划 分 中 央 和 地 方 收 入 与 支 出 ， 明 确 了 各 级 政 府 在 教 育 投 资

方 面 的 责 任 ， 强 调 了 各 级 政 府 对 教 育 投 入 的 责 任 和 义 务 ， 保 障

了 高 等 教 育 的 持 续 、 健 康 、 快 速 发 展 。  

（二 ）中 国高 等 教育 财 政拨 款模 式 变革  

中 国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拨 款 模 式 先 后 经 历 了 “基 数 ＋ 发 展 ”和 “综

合 定 额 ＋ 专 项 补 助 ”两 个 阶 段 。  

1.“基 数 ＋ 发 展 ”拨 款 模 式  

该 拨 付 模 式 以 定 员 定 额 为 基 础 ， 即 按 照 机 构 规 模 的 大 小 或

事 业 的 需 要 确 定 人 员 编 制 、 房 屋 和 设 备 标 准 等 指 标 ， 以 其 上 年

经 费 所 得 额 为 基 数 确 定 当 年 的 经 费 分 配 额 。 但 由 于 它 以 上 年 的

支 出 结 果 为 依 据 ， 并 不 以 合 理 的 成 本 分 析 为 基 础 ， 会 导 致 单 位

成 本 越 高 的 学 校 获 得 经 费 越 多 ， 因 此 不 利 于 学 校 进 行 成 本 控 制

和 提 高 经 费 的 使 用 效 率 。  

2.“综 合 定 额 ＋ 专 项 补 助 ”拨 款 模 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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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 年 ，“综 合 定 额 ＋ 专 项 补 助 ”的 拨 款 模 式 开 始 实 行 。1986

年 10 月 出 台 的《 高 等 院 校 财 务 管 理 改 革 实 施 办 法 》规 定 ：“高 校

年 度 教 育 事 业 费 预 算 ， 由 主 管 部 门 按 照 不 同 科 类 、 不 同 层 次 学

生 的 需 要 和 学 校 所 在 地 区 的 不 同 情 况 ， 结 合 国 家 财 力 的 可 能 ，

按 ‘综 合 定 额 加 专 项 补 助 ’的 办 法 进 行 核 定 。”与 之 相 应 的 ，中 国 省

属 高 校 的 财 政 拨 款 标 准 公 式 也 大 致 相 同 。 以 标 准 普 通 本 、 专 科

生 人 数 为 主 要 拨 款 依 据 ， 并 引 进 体 现 基 本 办 学 条 件 要 求 的 生 师

比 、生 均 教 学 行 政 用 房 、生 均 教 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值 、生 均 图 书 、

具 有 研 究 生 学 位 教 师 占 专 任 教 师 的 比 例 等 五 个 调 控 参 数 ， 以 期

使 高 校 积 极 改 善 办 学 条 件 ， 提 高 办 学 规 模 、 办 学 效 益 和 办 学 质

量 。  

“综 合 定 额 ＋ 专 项 补 助 ”拨 款 模 式 的 设 计 原 理 是 将 高 校 正 常

运 营 支 出 平 均 分 摊 到 每 个 学 生 身 上 ， 按 照 学 生 在 校 人 数 进 行 补

助 。 这 种 模 式 与 “基 数 ＋ 发 展 ”模 式 相 比 是 一 种 进 步 ， 体 现 了 公

式 拨 款 法 的 优 点 。 该 模 式 基 于 对 高 等 院 校 的 初 步 成 本 分 析 ， 从

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高 等 院 校 的 成 本 运 行 规 律 ， 在 透 明 性 和 公 正

性 方 面 均 有 明 显 进 步 。 但 是 ， 这 一 模 式 在 实 施 过 程 中 也 存 在 种

种 不 足 ， 具 体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： ⑧  

一 是 单 一 公 式 拨 款 方 式 无 法 真 实 、 准 确 地 反 映 高 等 教 育 成

本 的 变 化 规 律 ， 在 教 育 资 源 十 分 有 限 的 情 况 下 ， 微 观 办 学 主 体

会 产 生 低 水 平 的 不 当 竞 争 行 为 。 同 时 ， 因 其 仅 以 学 生 数 作 为 单

一 的 政 策 参 数 ， 忽 略 了 拨 款 机 制 的 多 目 标 要 求 ， 不 能 体 现 多 政

策 参 数 对 高 校 办 学 行 为 的 多 重 激 励 作 用 。  

二 是 该 模 式 只 考 虑 招 生 人 数 ，不 考 虑 实 际 培 养 成 本 、效 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⑧  吴 伟 .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财 政 经 费 拨 款 机 制 与 模 式 的 改 革 方 向 探 索 [J] .  

高 教 经 济 ， 2005（ 4）： 49-51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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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报 和 高 校 学 科 专 业 特 色 ，因 此 无 法 有 效 地 实 现 政 府 拨 款 作 为

对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宏 观 调 控 、实 现 政 策 目 标 的 主 要 经 济 手 段 的 功

能 ，也 不 利 于 调 动 高 校 在 投 资 日 趋 多 元 化 的 时 代 主 动 获 取 其 他

资 源 的 积 极 性 ，甚 至 有 可 能 使 高 等 院 校 陷 入 无 限 扩 大 招 生 的 循

环 怪 圈 。  

由 于 两 种 财 政 拨 款 模 式 均 不 尽 合 理 ， 近 年 来 财 政 部 门 也 在

寻 求 科 学 的 拨 款 模 式 ， 并 在 现 有 拨 款 模 式 中 引 入 公 平 与 效 率 的

原 则 ， 其 目 的 是 对 财 政 资 金 使 用 的 全 过 程 进 行 监 督 ， 特 别 是 做

到 事 前 监 督 。  

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后 ， 中 央 财 政 增 加 了 对 高 等 教 育 的 专 项

资 金 投 入 。 为 了 切 实 发 挥 教 育 专 项 资 金 的 宏 观 调 控 功 能 ， 原 国

家 教 委 对 专 项 资 金 实 行 项 目 管 理 。对 项 目 的 立 项 、论 证 与 评 估 、

执 行 和 监 督 等 全 过 程 进 行 管 理 与 跟 踪 ， 项 目 结 束 后 通 过 中 介 评

估 机 构 对 投 入 资 金 的 使 用 方 进 行 项 目 使 用 评 估 ， 有 力 地 促 进 了

资 金 效 益 目 标 的 实 现 ，包 括 “211”和 “985”项 目 都 采 用 此 形 式 的 拨

款 。 ⑨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⑨  胡 卓加 . 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研究[J]. 济南学报，2008（2）：35-36. 


